
附1
廉政承诺书
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医院的廉政建设，我代表医用耗材厂（商）家特向贵院院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我将严格遵守党的政策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。

2.我将严格执行项目的合同文件，自觉按合同办事。

3.我方在医院的各项业务活动中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、透明的原则。

4.我方决不以任何理由向医院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礼品，决不委派公司代表与临床医护人员商洽医用耗材营销促销事宜；决不委托院方职工或其亲属在医院进行医用耗材营销经营、促销活动，接受医院对医用耗材营销使用情况的监控，若出现医用耗材营销使用数量异常过大现象，愿接受医院临床医疗器械安全管理委员会的调查与调整。

5.我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。

6.医院方发现我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的行为，有及时提醒我方、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、建议给予处理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。

7.我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有关规定的，将接受医院对其做出的取消供货资格、对其有损商业信誉行为进行通报等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；给医院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予以赔偿。

8.本承诺书一式二份，由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投标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